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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2024年度江西省住建领域科技项目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赣建办文〔2024〕142号)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规划、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与智能化、燃气、通风与空调、室内装修、适老化设计。
本导则由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江西省建筑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有关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寄至江西省建筑业发展服务中心(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1463号精英汇B座；邮政编码：330001;联系电话：0791-88283315),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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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3012661]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和江西省住房保障政策，规范和指导江西省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新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1.0.3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目标，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经济合理，安全耐久；
2以人为本，健康舒适；
3因地制宜，绿色低碳；
4科技赋能，智慧便利。
1.0.4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江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94151970]2 术 语
[bookmark: _Hlk208566480]2.0.1 保障性住房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限定租金水平或销售价格，面向符合条件对象供应的住房。
本标准中保障性住房根据住房保障对象和管理方式不同分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包括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2.0.2 公共租赁住房 public rental housing 
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和管理，或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其他各类主体投资筹集、纳入政府统一管理，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租赁给符合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按住宅套型要求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简称公租房。 
2.0.3 保障性租赁住房 indemnificatory rental housing 
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引导市场主体投资建设，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供应的保障性住房。包括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2.0.4 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residential indemnificatory rental housing 
按住宅套型进行设计建造，具有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基本功能空间，按江西省和各地市保障性住房要求进行管理，主要供家庭租赁使用的居住建筑。
2.0.5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dormitory-type indemnificatory rental housing 
按宿舍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具有居室、卫生间等基本功能空间，按江西省和各地市保障性住房要求进行管理，主要以个人为单位提出居住需求申请的租赁使用居住建筑。 
2.0.6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rationed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配售价格，实施封闭管理的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 
2.0.7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integratedly constructed indemnification housing
按住宅套型设计和建造，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2.0.8 套内建筑面积 comprising construction area 
房屋套门（户门）范围内由产权单元的权界线所围成的水平投影面积。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一般由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水平投影面积和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 
2.0.9 宿舍居室人均使用面积 per capita using space of dormitory 
宿舍居室内各功能空间墙体内表面所围合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与居室内居住人数的比值。
2.0.10 居室 habitable room
供居住者睡眠、学习和休息的空间。

[bookmark: _Toc902986096]3 基本规定
3.0.1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3.0.2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根据当地住房保障政策和保障需求合理选择保障性住房的类型。
3.0.3 保障性住房除应满足一般居住使用外，尚应根据需要满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要求，适老性设计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4 保障性住房有关日照、采光、通风、隔声、防水、防潮、保温、隔热和空气质量的要求，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5 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工作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关居住建筑设计工作年限的规定。
3.0.6 公租房、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成套建设，其设计和建造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江西省现行住宅建设相关标准的规定。 
3.0.7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设计和建造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宿舍建设相关标准的规定。 
3.0.8 保障性住房的规划选址应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布局，综合考虑区域定位，促进职住平衡；保障性住房及其配套采用集中或配建的方式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建设。
3.0.9 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应实施全装修交付，达到租赁入住条件。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公共区域应实施全装修交付。
3.0.10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综合考虑安全性、耐久性和维护成本，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宜优先选用绿色建材和绿色装饰装修材料。
3.0.11 保障性住房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相关规定。
3.0.12 保障性住房的建筑节能设计和绿色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501237600][bookmark: _Toc215500305]4 规 划
[bookmark: _Toc635807220][bookmark: _Toc215500306]4.1 一般规定
4.1.1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江西省建设用地相关规定，并保障居住者的基本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4.1.2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符合其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住房建设等相关规划，全面提升居住品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4.1.3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以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为依据，按规划设计条件的要求进行设计，应执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及江西省相关规划管理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4.1.4 保障性住房规划提倡资源共享，并应与其他类型住房同等配建相关的配套设施、公共绿化、公共空间和社区服务设施。
[bookmark: _Toc1068470092][bookmark: _Toc215500307]4.2 规划选址
4.2.1 保障性住房建设选址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设施完善、产业集聚的区域；场地应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适于建设的地形及安全卫生的环境条件。
4.2.2 保障性住房住宅区选址应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可在商品房开发中按比例配建。
4.2.3 保障性住房规划选址应考虑地质条件的适宜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得在有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地段进行建设；
2 与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等危险源的距离，必须满足相关安全规定；
3 存在电磁辐射、噪声污染、光污染的地段，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并满足相关规定；
4 土壤存在污染的地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应达到居住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
5 场地应排水通畅，且应有防洪排涝措施。
[bookmark: _Toc215500308][bookmark: _Toc1659550765]4.3 空间布局
4.3.1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充分结合地形地貌，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筑应与城市整体风貌和周边环境相协调。
4.3.2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功能分区合理、路网结构清晰、人流和车流组织有序，并对建筑单体、场地道路、竖向、景观及各类工程管线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统筹兼顾、经济可行。
4.3.3 规划布局应考虑场地特征及空间布局合理性的要求，顺应主导风向，符合日照规定，建筑排列方式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气流组织，尽可能争取较好朝向，避免东西向布置。
4.3.4 规划户外活动场地宜设置绿化遮阴，遮阳应符合《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5500309][bookmark: _Toc1362421272]4.4 配套设施
4.4.1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根据居住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设施服务半径，考虑居住群体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公用工程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符合现行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和《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2024版）》的规定。
4.4.2 保障性住房公共服务设施配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应按现行标准《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及江西省相关标准，同步规划建设“一老一小”配套设施，应在户外设置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可利用公共活动空间配建老人活动区及健身设施；
2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 m²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且单处用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300 m²；
3 宜配建青年群体健身活动场地，并配备安全可靠、经济实用的健身设施；
4 应设生活垃圾收集点，并满足垃圾分类收集的要求；分类垃圾收集（箱）桶距建筑不应小于3m；
5 应设快递箱（柜）或预留安装条件；
6 应设社区文化和党建等宣传展示。
4.4.3 在居住区外建设的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应根据所处地段周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结合实际需求合理配置必要的社区服务设施或便民服务设施。
4.4.4 保障性住房公用工程设施应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妥善衔接，工程管线规划设计应符合现行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的有关规定。
4.4.5 保障性住房公共安全设施的配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现行建筑防火规范，合理确定建筑位置、防火间距和消防水源，科学规划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安全疏散通道；
2 合理利用公共绿地系统中的开敞空间、公共活动场地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
3 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配建人民防空地下室。
[bookmark: _Toc2014480358][bookmark: _Toc215500310]4.5 道路交通
4.5.1 保障性住房居住区应科学规划便捷、安全的通道，确保其与城市公共交通站点及公共设施的有效衔接。人行出入口宜设置在公交站点500m半径覆盖范围内或轨道交通站点800m半径覆盖范围内。
4.5.2 住区道路的规划设计应满足消防、救护、搬家等车辆通行需求，按规范设置车行出入口，同时合理规划地下室车库出入口位置及数量，优化车辆进出流线。
4.5.3 城市开敞空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及其之间应提供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无障碍通行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bookmark: OLE_LINK7]4.5.4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机动车车位不低于0.7个/100m²建筑面积，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机动车车位不低于0.3个/100 m²建筑面积配置；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保障性住房非机动车车位不低于2.0个/100 m²建筑面积配置（其中公共租赁住房电动自行车车位不低于1个/户）。
4.5.5 住区内交通导向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住区出入口应设置清晰的住区平面标识图，图内应包含周边交通与配套设施的基本信息；
2 住区内应提供清晰的交通导向指示牌。
[bookmark: _Toc215500311][bookmark: _Toc1810265198]4.6 居住环境                              
4.6.1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通过优化建筑布局及设置声屏障、除尘降噪密林带等综合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居住环境的负面影响。
[bookmark: OLE_LINK1]4.6.2 保障性住房建设公共绿地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控制指标，结合建筑布局设置集中绿地，并满足地方规定；应对古树名木及保留水系实施保护，植物配置应选用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的品种。
4.6.3 步行道路路面、室外活动场地、停车场和建筑出入口平台等应保障安全，地面铺装应平整、防滑。

[bookmark: _Toc1635615990]5 建 筑
[bookmark: _Toc260751804]5.1 一般规定
5.1.1 保障性住房应综合考虑保障对象的家庭结构和人口等因素，合理确定套型（居室）的建筑面积和各类套型（居室）的数量。
5.1.2 建筑平面和立面宜规整，满足标准化、模数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技术的要求。
5.1.3 保障性住房除满足规划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面形式应简洁大方，减少纯装饰性构件的使用。外立面 
色彩应和谐，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2 外门窗应选用节能型门窗；在满足采光要求的前提下，不宜采用大面积窗和落地窗。
5.1.4保障性住房单元楼梯、电梯和设备管井布置应紧凑。
5.1.5保障性住房单体出入口均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
5.1.6 保障性住房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室外楼梯及上人屋面等临空处防护栏杆净高不应低于1.2m，竖向杆间间距不应大于0.11m，阳台栏杆应采取防止攀登的措施。 
5.1.7 保障性住房的门窗向公共空间开启时，不应妨碍公共交通，不应影响相邻房间门窗的开启，不应遮挡安全出口、影响安全疏散，不应碰撞消火栓箱，遮挡电梯按键。
[bookmark: _Toc1052025745]5.2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
5.2.1 成套建设的保障住房套型总建筑面积应符合表5.2.1的规定。
	表5.2.1  住宅单套建筑面积标准

	类  型
	套型总建筑面积S(m²/户)

	公共租赁住房
	S≤60(占比≥85%)
 60<S≤80(占比<15%)

	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S≤70(占比≥80%)
70<S≤90(占比<20%)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以中小户型为主，原则上户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具体标准按当地有关规定执行



5.2.2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最高入户层为四层及四层以上，或最高入户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高度超9m时，每个住宅单元应至少设置1台电梯，且电梯应满足担架进出要求。
5.2.3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每套应有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基本功能空间，且应设置阳台或平台。
5.2.4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建筑层高不应低于3m。
5.2.5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的厨房应设置洗涤池、操作台、炉灶和排油烟机等设施。 
5.2.6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套内仅设一个卫生间时，卫生间应直接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当套内设有两个及以上卫生间时，应至少有一个直接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5.2.7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每套住宅的卫生间应至少配置便器、洗浴器、洗面器三件卫生间器具或预留安装位置及条件。布置便器的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在厨房内。便器、洗浴器和洗面器集中配置的卫生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5m2。
5.2.8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应设置洗衣机的位置及条件，阳台或平台应配置晾晒衣物设施。 
5.2.9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住宅卧室、起居室与相邻房间之间墙、楼板的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卧室分户墙及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不应小于 50dB；其他分户墙及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不应小于 48dB；
2 卧室、起居室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不应大于 65dB。
5.2.10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外墙、外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宅外墙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 45dB；
2 临街住宅建筑朝交通干线侧卧室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 35dB；其他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 30dB。
[bookmark: _Toc1175404763]5.3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5.3.1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居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40m2，其中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5m2。居室的居住人数不应超过4人，居室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宜小于表5.3.1的规定。
     表5.3.1居室的人均使用面积
	项   目
	居室的居住人数

	
	1人
	2人
	3人
	4人

	居室人均使用面积(m²/人)
	16
	8
	6
	6


注：1 表中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含居室内设的卫生间和阳台面积； 
2 无障碍居室面积宜适当放大，房间内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 
5.3.2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居室最高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差大于9m时，应设置电梯。
5.3.3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应配置公共活动和管理等功能空间，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公共厨房、公共洗衣间等功能空间，并应综合考虑晾晒衣物设施。
5.3.4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居室采用单层床时，层高不宜低于3.0m，净高不应低于2.8m；采用双层床或高架床时，层高不宜低于3.6m，净高不应低于3.4m。
5.3.5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居室内应配置卫生间。
5.3.6 非成套的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内附设简易餐厨设施时不得使用燃气作为烹饪热源，采用电加热灶具及排油烟机应在相应部位设置电源插座。
5.3.7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卫生间应至少配置洗面器、洗浴器和便器三件卫生器具；宜采用干湿分区的设置方式。 
5.3.8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内宜设置洗衣机的安装位置及条件。 
5.3.9 宿舍居室门应具有自动关闭的功能，并应在关闭后具有烟密闭的性能。
5.3.10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居室不应与电梯、设备机房紧邻布置；居室与公共楼梯间、公用盥洗室、公用厕所、公共浴室等有噪声的房间紧邻布置时，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其隔声性能评价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隔居室的分室墙和分室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应大于45dB；
   2 分隔居室和非居住用途空间的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tr)应大于51dB；
   3 楼内居室门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tr)应大于等于25dB；
   4 居室楼板的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宜小于75dB，当条件受限时，应小于或等于85dB。
5.3.11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居室的外墙、外门、外窗的隔声性能评价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室外墙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tr)应大于或等于45dB；
2 临交通干线的居室外门窗(包括未封闭阳台的门窗、开向敞开外廊居室的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tr)应大于等于30dB；其他外门窗(包括未封闭阳台的门窗、开向敞开外廊居室的门、开向公共空间的居室的门)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评价量(Rw＋Ctr)应大于或等于25dB。
[bookmark: _Toc2107137436][bookmark: _Toc1970193873]6 结 构
6.0.1 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少于50年。
6.0.2 保障性住房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丙类)。
6.0.3 在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内，结构应能承受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期间预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结构和结构构件必须满足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要求。
6.0.4 结构设计应明确结构的用途，在设计工作年限内未经技术鉴定或设计许可，不得改变结构用途和使用环境。
6.0.5 在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内，地基基础应满足承载力、稳定性和耐久性的要求，地基变形和基础沉降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6.0.6 结构方案应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构件形式和布置，传力途径应简捷、明确，建筑体形及结构抗侧力构件的布置宜规则对称，结构侧向刚度沿竖向宜均匀变化，不应采用特别不规则的设计方案。
6.0.7 保障性住房结构体系可采用砌体结构、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或钢与混凝土混合结构等结构体系。
6.0.8 保障性住房中的钢结构构件及其连接节点应采取有效的防腐、防火保护措施。
6.0.9 混凝土构件的配筋及构造应满足受力性能要求，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满足耐久性、耐火极限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6.0.10围护构件及设施(如保温系统、遮阳系统、幕墙系统、外饰面、外窗、阳台栏杆等部件设施)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安全可靠，并应满足抗风、抗震及耐久性要求，防止坠落。

[bookmark: _Toc121458404]7 给排水
7.0.1 保障性住房生活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需加压供水时，应当选用节能、安全、可靠的二次加压供水设施和供水方式，并满足现行国家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的规定。当采用由城镇给水管网直接抽水的叠压、无负压等给水加压设备时，应征求当地城镇供水企业的意见。
7.0.2 保障性住房的给水用水定额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中用水定额的中、下限范围取值，且不宜大于 200L/人.d。
7.0.3 保障性住房小区应设供水总水表。不同使用性质或不同水费单价的用水系统，应在引入管后分成各自独立的给水管网，并分表计量，接入消防、绿化的给水管应设独立的计量水表。
7.0.4 生活饮用水给水系统不得因管道产生虹吸、背压回流而受污染，防止回流污染可采取空气隔断、倒流防止器、真空破坏器等措施和装置。具体设置应满足现行国家通用规范《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及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相关规定。
7.0.5 二次供水设施的生活水池（箱）应独立设置，不得与消防用水或其它非生活用水共贮；其贮水量不宜超过24h的生活用水量，超过50m³时应分成容积大致相等的两格。生活水箱体型、进出管设置应避免产生“死水”区，并应设消毒措施；生活水箱应设置在专用房间内。
7.0.6 生活水箱应采用不锈钢板、搪瓷钢板、碳钢板内衬不锈钢板等材质。所有涉水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的有关规定，并应有卫生部门的检测报告及许可证。
7.0.7 给水系统（生活给水、直饮水、生活杂用水等）应各自独立、自成系统，不得串接；设备、管道应用不同的颜色或管材加以区别并做清晰的永久标识。
7.0.8 室外给水系统供水主干管应布置成环状，与二次供水管网连接的加压泵出水管不应少于两条，环状管网应设有阀门,便于分段检修。
7.0.9 分户水表应采用口径不小于 20mm的干式水表。条件许可时，可采用远传或IC卡等智能化水表。
7.0.10 分户水表应设置于公共部位，且设置位置应便于管理、安装、使用和检修。
7.0.11 套内用水点的给水压力不应大于0.20MPa，且不应小于0.10MPa，入户供水压力过大时应采用减压或调压措施。
[bookmark: _GoBack]7.0.12 保障性住房应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和配件，其节水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城镇建设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 的规定，且水效等级宜为2级及以上。
7.0.13 套内应预留热水器接口并敷设热水管至淋浴器、洗脸盆、厨房。
7.0.14 各种公用给水排水管道应设置在公共部位(户内排水立管除外)。
7.0.15 入户给水管设置在有冰冻风险的部位时宜做防冻保温。冷水管宜设防结露保温，热水管宜设隔热保温。
7.0.16 套内给排水管道安装宜采用管线分离方式。
7.0.17 室内给水管道、管件应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且安装连接方便可靠。
7.0.18 室内排水管道应采用静音降噪管材。
7.0.19 室外排水体制应为雨污分流制。
7.0.20 卫生间排水支管宜在本层楼板面敷设，管道敷设部位可采用局部降板处理，排水支管不宜进入下一层套内，降板区宜设二次排水措施。
7.0.21 排水管不得穿越卧室、生活饮用水池（箱）上方。与卧室相邻的卫生间内，排水立管不应贴邻与卧室共用的墙体，且应采取隔声包覆处理措施。
7.0.22 厨房废水和卫生间的污水排水立管应分别设置，单立管排水系统宜采用排水量大的特殊单立管管材及管件。
7.0.23 底层卫生间、厨房宜单独排水。
7.0.24 敞开式阳台应设置排水设施，且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规定。
7.0.25 保障性住房消防设计与建设应满足现行国家规范及江西省地方标准的规定。
7.0.26 消火栓箱门的开启不应与入户门冲突，且不得遮挡电梯按键。设置室内消火栓的保障性住房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7.0.27 保障性住房室外非机动车停车棚宜设置简易喷淋系统，系统型式根据环境温度选择。设计参数参照《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局部应用系统考虑。
7.0.28保障性住房雨水控制及海绵城市建设应满足国家规范及江西省地方性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686656802]8 电气与智能化
8.0.1 保障性住房小区用电负荷配置系数Kp选取：
1  住户配电变压器安装容量不宜小于0.6。
2  配电干线截面按如下原则选择：3户及以下取1；3户以上12户以下不小于0.8；12户及以上至36户以及下不小于0.7；36户以上不小于0.6。
8.0.2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用电负荷应根据套内或宿舍居室建筑面积确定，且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不宜小于6KW，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宜小于3KW。
8.0.3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或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应单独计量；公共用电如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公用活动室、公用洗衣房等，由单体公共照明计费电能表统一计量。
8.0.4 电源插座应根据套内（宿舍居室）空间和电器设置，且应采用安全型插座；卫生间、阳台、洗衣机的电源插座应带防溅面盖。阳台上的插座应置于靠近室内的墙面。
8.0.5 住户内照明、空调插座、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电热水器插座等应分别采用专用回路；空调插座每一回路不应超过2组。
8.0.6 电源插座的设置应符合表8.0.6的规定，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表8.0.6 电源插座基本配置
	类型
	设置空间、要求
	插座类别
	设置数量

	成套保障性住房
	起居室（厅）、兼起居室的卧室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
	≥4组

	
	卧室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
	≥3组

	
	厨房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IP54）
	≥4组

	
	卫生间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IP54）
	≥2组

	
	洗衣机、空调、冰箱、抽油烟机（或排风扇）、电热水器等
	分别设专用插座

	各1组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每居室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
	按床位数配置，且≥3组

	
	卫生间
	单相两孔、三孔插座（IP54）
	≥2组

	
	洗衣机、空调、冰箱、排风扇、电热水器等
	分别设专用插座
	各1组


8.0.7 每户用电功率6kW以下时，瞬动型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可设在总断路器，6kW及以上时，应在分回路上设置，动作值均为30mA。
8.0.8 非机动车停车库（停车棚）可按1:1的比例设置电动自行车专用充电设施，各户充电口应接入该户电表，并宜在该区域设置视频监控摄像机。同时，在非机动车停车库的充电区域地面增设疏散指示标志指向疏散门，该指示标志为蓄光型或电源型；非机动车停车棚宜设置智能温感系统。
8.0.9 保障性住房应设置有线电视和信息网络等智能化系统；应在主要出入口、地下车库、设备房等设置视频监控摄像机，主要出入口设门禁系统，设置高空抛物视频监控系统等安全防范系统。
8.0.10 住户水、燃气宜配置智能计费系统；社区公共信息发布宜采用智慧管理平台。
8.0.11 电梯轿厢内应设置防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轿厢的联动装置，当探知电动自行车进入轿厢时，电梯不启动。
8.0.12 成套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应配置光纤信息箱，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应配置光纤信息箱或光纤面板。且均应预留室内无线网络路由器的电源插座及其安装的空间。
8.0.13 住户有线电视、电话和信息网络插座的设置应符合表8.0.13的规定。
表8.0.13 套内有线电视、电话和信息插座基本配置
	类型
	设置空间、要求
	插座类别
	各功能空间
设置数量

	成套保障性住房
	起居室（厅）、主卧室、兼起居室的卧室
	有线电视插座
	≥1个

	
	次卧室
	有线电视插座
	宜装设

	
	起居室（厅）、主卧室、兼起居室的卧室
	电话插座
	可装设

	
	次卧室
	电话插座
	可装设

	
	起居室（厅）、主（次）卧室、兼起居室的卧室
	信息网络插座
	≥1个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居室应装设
	信息网络插座
	≥1个

	
	居室应装设
	有线电视插座
	按使用要求确定


8.0.14 有燃气接入的租赁住房，住户厨房内应设置组网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信号接入小区监控中心及相应的燃气公司监控中心。
8.0.15 保障性住房火灾自动报警总线不宜采用环形布线，不应在不同套的住房户内穿越。

[bookmark: _Toc997237909]9 燃 气
9.0.1 公共租赁住房、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采用管道燃气供气，燃气用户的用气负荷应按每户一台双眼灶及一台快速燃气热水器的燃气用量考虑。
9.0.2 燃气的质量应符合现行标准《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的规定。
9.0.3 燃气系统应符合现行标准《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
1 卧室、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
2 建筑内的避难场所、电梯井和电梯前室、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3 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和变、配电室等设备房间;
4 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有腐蚀性介质等场所;
5 电线(缆)、供暖和污水等沟槽及烟道、进风道和垃圾道等地方;
6 燃气引入管、立管、水平干管不应设置在卫生间内。
9.0.4 燃气用户应单独设置燃气表，燃气表应根据燃气的工作压力、温度、流量和允许的压力降(阻力损失)等条件选择，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维护和更换操作，且不应设置在密闭空间和卫生间内。
9.0.5 设置燃具的房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通风良好、具有给排气条件、便于维护操作的厨房、阳台、专用房间等符合燃气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房间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20m，且不应与卧室、兼起居室的卧室等直接连通；
2 房间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应满足燃气燃烧所需的空气量；
3 与燃具贴邻的墙体、地面、台面等应为不燃材料，安装燃气热水器或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墙面或地面应能承受其荷载。
4 同一场所使用的燃具增加数量或由另一种燃料改用燃气时，应满足燃具安装场所的用气环境条件。
9.0.6 住宅内各类用气设备排出的烟气必须排至室外。多台设备合用一个烟道时不得相互干扰。厨房燃具排气罩排出的油烟不得与热水器或采暖炉排烟合用一个烟道。
9.0.7 家庭用户管道应设置当管道压力低于限定值或连接灶具管道的流量高于限定值时能够切断向灶具供气的安全装置；设置位置应根据安全装置的性能要求确定。宜加装带声光的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并在燃气引入管处设置紧急自动切断阀。
9.0.8 燃气管道及设备的防雷、防静电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及《城镇燃气雷电防护技术规范》QX/T 109的规定。
9.0.9 保障性住房燃气管道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45及《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的规定。


[bookmark: _Toc1419918440]10 通风与空调
10.0.1 保障性住房的通风设计应处理好室内气流组织，每套住宅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5%。卧室、起居室、厨房应能自然通风，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卧室、起居室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面面积的 5%；当房间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房间和阳台地面面积总和的5%；
2 厨房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面面积的10% ,且不应小于0.6m2；当厨房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地面面积总和的10% ,且不应小于0.6m2。
10.0.2 无外窗的暗卫生间应设防止回流的机械通风设施。
10.0.3 厨房设置排烟道时，应采取防止支管回流和竖井泄漏的措施。
10.0.4 伸出屋面的烟道或排风道，其伸出高度应根据屋面形式、排出口周围遮挡物的高度和距离、屋面积雪深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应有利于烟气扩散和防止烟气倒灌。
10.0.5 保障性住房宜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以满足供暖和空调需求。当采用分体式空调时，应预留安装分体式空调的条件，并结合立面设计统一考虑室外机位，室外机位置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方便室外机安装和维护操作的可上人专用平台板或预留空间，专用平台板与主体建筑结构的连接应进行结构设计，且设计工作年限与主体结构相同；
2 室外机位置应保持通风畅通，不应设置在建筑天井等通风不良的位置，且不应对室外人员和相邻窗口造成不利影响。当室外机位设置围护的隔栅或墙体时，不应妨碍空调有效散热；
3 室外机应采用坐式安装方式，且室外机底座应与专用平台板（架）连接牢固，并应采取防止坠落的措施。
10.0.6 室内空调设备的冷凝水应能有组织排放，应设冷凝水排放立管及其与主要房间的接口。冷凝水管不应出现倒坡。


[bookmark: _Toc1627567364]11 室内装修
11.0.1 保障性住房室内全装修时，应实现各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达到住宅或宿舍建筑使用功能和建筑性能的基本要求。
11.0.2保障性住房的室内装修设计应与主体建筑设计同步进行。 
11.0.3 保障性住房的室内装修宜推行装配化装修方式，可采用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等进行装修。
11.0.4 室内装修不得擅自变更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不得破坏和影响消防及公共设备系统。
11.0.5 保障性住房的公共空间应进行室内装修，公共空间的室内装修配置可按表11.0.5选用。
	表11.0.5 保障性住房公共区域室内装修配置

	项目
	功能空间及装修部位
	装修配置

	固定面
装修
	单元入口门厅、
公共入口门厅、
公共走道、电梯
厅、楼梯间
	顶 棚
	无机涂料

	
	
	墙 面
	无机涂料

	
	
	地 面
	防滑地砖

	
	公共厨房、
公共洗衣房
	顶 棚
	集成吊顶等

	
	
	墙 面
	瓷砖、人造石(岩板)等

	
	
	地 面
	耐磨防滑地砖等

	门
	单元入口门、公共入口外门
	电控防盗门（电）

	
	公共走廊及楼梯间门
	成品门（有防火要求时应采用防火成品门）

	
	公共厨房、公共洗衣房
	成品门（有防火要求时应采用防火成品门）

	
	进户门、居室门
	保温防盗门

	设施
	橱柜
	公共厨房
	整体橱柜

	
	灯具
	单元入口门厅、
公共入口门厅、
公共走道、电梯
厅、楼梯间
	宜采用LED光源

	
	晾晒
	公共晾晒区
	成品晒衣杆(架)

	表11.0.5（第2页/共2页）


11.0.6 公共租赁住房、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套内和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居室内的所有功能空间应进行室内装修，并应配置相应的设施和设备；室内装修配置可按表11.0.6选用。
	表11.0.6 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套内(居室内)装修配置

	项目
	功能空间及装修部位
	装修配置

	固定面
装修
	起居室(厅)、
卧室、居室
	顶 棚
	无机涂料

	
	
	墙 面
	无机涂料 

	
	
	地 面
	防滑地砖

	
	厨房、卫生间
	顶 棚
	集成吊顶等

	
	
	墙 面
	瓷砖、集成墙板等

	
	
	地 面
	耐磨防滑地砖

	
	阳台(平台)
	顶 棚
	外墙涂料

	
	
	墙 面
	外墙涂料、瓷砖

	
	
	地 面
	耐磨防滑地砖

	户内门
	卧室门、居室内门
	成品门及门套

	
	厨房门、卫生间门
	成品门及门套

	设施
	     厨 房(或集成厨房)
	洗涤池(水槽)(含双联节水龙头)

	
	
	操作台

	
	
	橱柜(地柜、吊柜)

	
	
	成品置物架

	
	    卫生间(或集成卫浴)
	淋浴区
	淋浴节水龙头

	
	
	
	防臭地漏

	
	
	
	成品挡水条

	
	
	
	滑帘杆(浴帘滑道)或隔断

	
	
	洗面盆(含配件)及双联节水龙头

	
	
	节水型坐便器

	
	
	梳妆镜

	
	
	成品毛巾架

	
	
	成品置物架

	
	
	手纸架

	
	窗配件
	成品窗台板

	
	
	窗帘盒、窗帘杆、窗帘滑道

	
	
	外窗纱窗

	
	门槛石
	厨房、卫生间、 阳台(平台)
	防滑地砖、石材(人造石)等

	
	灯具
	起居室(厅)、 卧室、居室
	宜采用LED光源

	
	
	厨房、卫生间
	宜采用LED光源

	
	
	阳台(平台)
	宜采用LED光源

	
	洗衣机配件
	卫生间或阳台(平台)
	洗衣机龙头、洗衣机地漏

	
	晾晒
	阳台(平台)
	成品晒衣杆(架)

	
	厨房
	灶具

	
	卫生间
	排油烟机

	
	厨房、卫生间、设备平台、阳台
	排气扇

	表11.0.6（第2页/共2页）


11.0.7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活动家具和家电的配置，可由出租方配置或提供租赁条件，也可由租赁方购置或租赁，并应满足直接入住的基本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家具和家电配置可按表11.0.7选用。
	表11.0.7 保障性租赁住房家具和电器配置

	类 型
	  功能空间
	家具和电器

	
	
	应配置
	宜配置

	公共租赁住房、
住宅型保障性
租赁住房
	起居室(厅)
	桌子、凳子、储物柜
	沙发、茶几、鞋柜

	
	
	空调
	电视

	
	   卧室
	床、衣柜
	床头柜、桌子、凳子

	
	
	空调
	   

	
	   厨房
	冰箱
	微波炉

	
	   卫生间
	热水器
	洗衣机、暖风机

	
	阳台(平台)
	    
	洗衣机

	宿舍型保障性
租赁住房
	居室
	床、储物柜
	床头柜、桌子、凳子、
吊柜、衣柜

	
	
	空调
	电视

	
	卫生间
	热水器或热水系统
	洗衣机、暖风机

	
	过厅
	    
	冰箱、电磁炉、洗涤池、
操作台、排油烟机

	
	公共厨房
	灶具、排油烟机、
冰箱、微波炉
	消毒柜、烤箱

	
	公共洗衣房
	洗衣机
	烘干机

	表11.0.7（第2页/共2页）





[bookmark: _Toc1012849089]12 适老化设计
[bookmark: _Toc714002808][bookmark: _Toc215500323]12.1 规划适老化
12.1.1 保障性住房规划应满足适老化设计的要求，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行为习惯，遵循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和适宜性原则，对住区的公共环境、服务设施、住宅以及住区周边城市开敞空间进行整体规划，住区的绿地、广场、活动场地等公共空间应进行无障碍设计，方便老年人到达和使用。
12.1.2 保障性住房宜配置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包含但不限于安全预警、一键求助、远程看护、在线订餐、健康指导等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0]12.1.3 社区道路适老化设计应满足急救车辆通达住宅单元出入口的要求，车行道路应设置降速设施和提示标识；步行道路适老化设计中井盖、箅子和树池等与步行道路路面之间不应存在高差，步行道路高差及可能发生危险处应有照明。
12.1.4 社区室外活动场地适老化设计应满足老年人健身、休憩、娱乐等活动需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动场所台阶高差处应结合景观环境设置轮椅坡道、缘石坡道或进行坡地化处理；
2 活动场所应地势平坦、朝阳避风、排水顺畅，坡度不应大于2.5%；
3 老年人经常通行的流线和活动场地宜有遮阴避雨措施；
4 活动场所应避免对附近住宅造成干扰，并设置预防噪声超标的警示标识。
12.1.5社区健身活动场地适老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活动场地按0.3m²/人配建；
2 在服务半径300m范围内，应设有1处150m²~750m²可供老年人和儿童共同活动的场地；
3 活动场地应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和儿童游戏器材，健身器材配置台数不宜少于社区总人数的0.5%；
4 设有连续、安全、标注距离的健身步道，步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步道应采用弹性适宜、摩擦力适中、色彩鲜明的地面材料，并配备照明等设施；
5 结合景观环境宜设置供老年人停靠、休息和挂衣、置物的设施。
12.1.6社区休息座椅适老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服务设施、住宅出入口、活动场地和儿童游戏场地周边宜设置适合老年人休息的座椅；
2 老年人经常通行的场所应设置座椅，间距不宜大于50m，并具有遮阴措施；
3 座椅高度应为0.40m~0.45m，宜设有扶手和靠背，符合老年人人体工学和对材料触感的要求。
[bookmark: _Toc72414768]12.2 建筑适老化
12.2.1 室内外地面均应采用防滑材料，防滑等级应在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相邻空间衔接处的地面材料摩擦系数差别不宜过大。
12.2.2 单元出入口台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台阶为3级及3级以上时，台阶两侧应设置扶手，扶手距地高度0.85m-0.90m；台阶侧边临空时应设置挡台，挡台高度不低于0.10m；
   2 台阶和每个梯段的起止处应设置提示标识，踏面应采取防滑措施；
   3 单元台阶踏步的踢面高度不宜大于130mm，踏面宽度不宜小于320mm，且踏步高度和宽度应一致。
12.2.3 单元出入口平坡与单元门交接的位置应留有缓冲平台；出入口平台的纵向坡度不宜大于2.5%，宽度不宜小于2m。
12.2.4 单元出入口设置门禁系统时，应采用缓慢回弹且宜设有感应设施的门禁系统。
12.2.5 全玻璃门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
12.2.6 单元门门体拉手应采用利于老年人施力的杆式拉手；门禁操作面板的按键和说明字体应满足老年人清晰可辨的视觉要求。
12.2.7老年人活动场所应满足下列规定：
   1 老年人使用和活动场地内易出现磕碰的位置应避免出现尖锐凸出物，应有避免磕碰的圆角或切角保护措施；
   2 老年人居住空间及活动空间的扶手、栏杆等应固定且安装坚固，应能承受水平或者垂直方向1500N的外力；
   3 老年人居住空间的门体把手应采用把手末端向内侧回弯的横执杆式把手。
12.2.8电梯门前应设直径不小于1.5m的轮椅回转空间，电梯轿厢尺寸应满足轮椅回转要求（至少1.10mx1.40m），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高0.85mm--900mm扶手。
12.2.9 当确定了老年人居住、活动用房时，需满足本节下列条款：
1 门禁应同时满足听觉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和言语障碍者适用。
2 主要人员活动空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3 建筑户门及各室内房间门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0.9m；
4 窗户可开启的执手或启闭开关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00m，手动开关窗户操作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25N；
5 住宅户内、宿舍居室内卫生间应满足无障碍要求：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淋浴间或盆浴间、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架、低位搁物架和救助呼叫装置。
[bookmark: _Toc1636279219]12.3 电气适老化
当确定了老年人居住、活动用房时，需满足本节下列条款：
12.3.1 各楼门厅应设置应急救护电源插座。
12.3.2 照明灯具的光源色温宜3000K至5000K，显色指数（Ra）应不低于80。主要功能房间照度的标准值不应低压于表12.3.2的规定。
表12.3.2 住宅照明适老化照度标准值（lx）
	功能空间
	高度及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

	起居厅、餐厅
	0.75m水平面
	200

	卧室
	0.75m水平面
	150

	厨房
	一般活动
	0.75m水平面
	150

	
	操作台
	台面
	300

	卫生间
	0.75m水平面
	200

	公共走道、楼梯间
	地面
	150

	单元门厅、电梯厅
	地面
	200


12.3.3 供老年人居住、公共活动的空间应设置应急照明灯具。
12.3.4 卧室至卫生间的通行空间应设置脚灯或脚灯插座，高度宜距楼面0.4m。
12.3.5 房间照明应采用带夜光指示的宽板墙壁开关；起居厅、卧室靠近床头处及长过道的照明应设置多点控制开关。
12.3.6 坐便器旁应预留智能便座电源插座。
12.3.7 灶台、操作台和水池上方宜设置局部照明。
12.3.8 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可燃气体探测系统，信号均传至相关监控室或值班室。
12.3.9 户门处宜配置适合老年人使用的门铃和可视门禁对讲。
12.3.10 每户应安装一键呼救系统，按钮安装在坐便器旁及卧室床头，信号引至物业中心。


[bookmark: _Toc154782205]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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